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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区违法违规“小化工”百日专项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一、区委政法委：负责组织协调政法各单位参与违法违规“小化工”专项整治行动；推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用于安全生产监管，组织发动网格员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开展违法违规“小化工”专项整治摸底排查工作；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成效纳入全区网格规范达标率考核内容。

二、区工信局：负责严格管理化工生产企业清单，牵头对疑似“小化工”企业进行确认界定，对行业代码在251、261-266范围内的化工生产企业，将全面核查后的“四个一批”清单和2019年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一企一策”清单作为全区化工生产企业的底单进行严格管理，督促各地将违法违规“小化工”排查中新发现的清单外企业全部纳入关闭退出名单；加强已关闭退出化工生产企业的跟踪管理，对2017年以来关闭退出的化工企业再开展一次“回头看”，并按照《江苏省化工生产企业关闭退出验收标准》的要求，确保彻底关停退出，防止死灰复燃。

三、市公安局武进分局：负责指导、监督危险化学品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依法核发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许可证件；积极参与违法违规“小化工”排查，发挥公安情报信息工作作用，为专项整治工作提供支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查处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全面排查农药生产企业持有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情况，检查农药生产企业是否存在超范围生产农药行为；配合有关部门对无证生产农药、超范围生产农药等不法行为进行查处；对不再符合生产条件的企业或产品，及时将信息报至上级发证机关，其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

五、区应急管理局（区安委办）：负责督促指导各地各部门对本地区本行业领域生产、使用危化品的企业和单位进行排查摸底，规范合法，打击非法。在区安委会的领导下，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及时汇总各地各部门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掌握工作进度，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各地各部门对典型非法行为重拳出击、公开严惩、警示曝光，为“小化工”专项整治行动营造强大声势和氛围。推动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作用，鼓励举报、兑现奖励。督促各有关部门针对本行业领域特点，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检查、抽查，指导、协调、解决专项行动中带有共性的突出问题，推进专项行动工作目标完成。

六、区行政审批局：负责筛查全区已登记所属行业为“化工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化学工业”“化工”字样的市场主体名单，按照管辖区域提供给各镇、开发区、街道进行排查摸底；从严备案审批化工项目，严格执行《江苏省化工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和禁止目录》 (2020年本）要求，严禁新增低端落后化工产能；严把化工行业企业市场准入关，依法需登记前置的，一律凭登记前置许可文件办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登记注册或核定危险化学品相关经营范围；对关闭的违法违规“小化工”企业，依法办理企业的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七、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接受并按要求处置“小化工”企业涉及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依法查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规定，生产、销售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录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据法定职责查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生产、销售、储存、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违法行为。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查处“小化工”企业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的行为，一经发现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证从事化工生产经营的，及时将相关线索移交化工主管部门依法处理；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小化工”整治的善后工作；归集违法违规“小化工”企业行政处罚信息、黑名单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同步排查和整治“小化工”企业违法违规使用特种设备的行为。重点排查“小化工”企业内使用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的风险隐患。

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分局：负责对列入排查整治的“小化工”企业涉及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依法进行严肃查处。

九、武进生态环境局：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对违法违规“小化工”企业实施关停；督促地方政府积极防范“小化工”生态环境风险；对已关停“小化工”企业，督促地方政府开展污染地块环境治理修复。

十、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督促各地加强“小化工”集中分布区域的消防站、市政消火栓等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提高“小化工”事故处置能力。加强化工灭火救援专业力量建设，配齐配精车辆装备，强化针对性熟悉演练，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减少事故损失和影响。

十一、武进区供电服务中心：负责依照规定程序提供有关动力电客户清单；为现场停电提供技术指导。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小化工”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要求，加强条线工作指导，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贵，落实整治措施。对各地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反映上来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确保行动有序开展。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及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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